 附件1

汕头市中心城区非居民管道燃气

价格联动机制

（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一、总体要求

    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推进燃气价格市场化改革有关要求，建立健全我市中心城区管道燃气非居民销售价格与气源价格联动机制，促进终端销售价格及时反映市场供需变化，保障城镇燃气安全稳定供应。

二、非居民管道燃气配气价格和销售价格
非居民管道燃气配气价格和销售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销售价格实行基准价管理，基准销售价格=气源价格+配气价格。供需双方可以基准价为基础，在上浮不得超过20%，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一）气源价格

气源价格是指燃气企业购入燃气所发生的费用，包括与购气业务相关的采购成本、运输费用等。核定我市中心城区管道天然气采购平均价格为4.44元/m3，管道石油气采购平均价格为14.00元/m3，作为本次中心城区管道天然气和石油气销售价格调整确认的气源价格，以及启动中心城区非居民管道燃气上下游联动机制的基期气源采购价格。

（二）配气价格

配气价格是指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通过城镇燃气管网向用户提供燃气配送服务的价格。经核算，我市中心城区非居民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为1.00元/m3，管道石油气配气价格为3.21元/m3。

（三）销售价格
销售价格是指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通过城镇燃气管网将燃气销售给用户的价格，由气源价格和配气价格构成。非居民管道天然气基准销售价格为5.44元/m3；非居民管道石油气基准销售价格为17.21元/m3。供需双方可以基准价为基础，在上浮不得超过20%，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三、建立非居民管道燃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
（一）实施范围

汕头市中心城区的非居民城镇管道燃气。

（二）价格联动机制

1.联动范围

在一个监管周期（指对配气价格进行校核调整的周期）内只对气源价格进行调整，配气价格保持不变。燃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指销售价格与燃气企业气源采购价格之间的联动。燃气销售价格由气源采购价格（含运输费用和税费，下同）和配气价格构成。中心城区燃气企业存在多路气源的，采购价格进行加权平均处理。

2.联动公式

调整后非居民管道燃气基准销售价格=现行非居民管道燃气基准销售价格+非居民用气价格联动调整额（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供需双方在调整后的基准销售价格的基础上上浮不得超过20%，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商价格。

非居民用气价格联动调整额=（本期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上期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1-供销差率）±上期应调未调影响单价及偏差价格，其中供销差率按照上一年度燃气企业实际供销差量确定，最高不超过4%。

本期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是指计算期内我市中心城区管道燃气企业采购的全部气源加权平均价格。联动调整后，本期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原则上作为下次联动调整的上期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上期应调未调金额是指因控制联动调整幅度而应调未调的差额或者未达到联动条件而未调部分，纳入后续调整周期累加或抵减。
终端销售价格包括气源价格和配气价格，配气价格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照《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城镇管道燃气价格管理办法》《政府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等有关规定核定，实行动态管理，原则上每3年校核调整一次。如投资、输送气量、成本等发生重大变化，可以提前调整。配气价格调整时，终端销售价格相应调整，不受联动机制限制。

3.联动周期

原则上以90天为一个联动实施周期。

4.启动条件

当前周期结束时，如果下一个周期非居民管道燃气综合采购价格相比上一周期基期价格上下浮动幅度达到或超过5%时，实行价格联动，终端销售价格同向调整；未达到5%的，价格不联动，即当前周期终端销售价格继续沿用。

（三）调价程序

达到启动条件时，由燃气企业向市价格主管部门提交调价申请，并报送周期内燃气采购价格、气量及采购合同、发票等相关数据和资料，经市价格主管部门审核后调整终端销售价格，并报请市人民政府备案。当上游气源价格下浮幅度达到或超过5%，燃气企业未及时提出调价申请，价格主管部门可直接启动调价程序，下调销售价格。当上游气源价格上浮幅度过大，综合考虑社会承受能力，按照兼顾供气企业、消费者利益，保持经济社会发展平稳原则，可适度控制调整幅度，当期应调未调的差额纳入下期调整时统筹考虑。
四、保障措施

（一）建立报备制度。燃气企业应建立气源采购台账，于每月结束后25天内如实向价格主管部门报备上月经营情况，包括购气来源、购气数量、采购价格等资料。无正当理由拒绝、延迟提供相关资料，或者提供虚假资料的，由价格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不予制定或调整价格；确需调低价格的，可视情况采取参照其他较低成本或降低准许收益率等措施调整价格。
（二）控制采购成本。燃气企业应密切关注燃气市场动向，充分预判经营区域内阶段性燃气需求量，优化气源采购渠道和结构，严格控制气源采购成本。

（三）储备充足气源。燃气企业应多方组织气源，并做好燃气储备工作，落实城镇燃气保供应主体责任，确保燃气安全稳定足量供应，不得擅自断供、短供，或增加限购措施。

（四）加强监督检查。价格主管部门将会同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及时对价格联动机制实施情况及效果进行评估，积极主动配合相关部门加强市场价格监督检查，依法查处通过改变计价方式、增设环节、强制服务等提高或变相提高终端销售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燃气市场秩序。

（五）做好宣传解释。燃气企业要做好宣传解释和供气服务工作，并同步接受用户咨询。

本联动机制自2026年 月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31年 月 日。执行期间，国家和省出台新政策的，从其规定。汕头市中心城区以外的其他区（县）的非居民管道燃气价格，可参照本联动机制有关规定，自行制定属地非居民管道燃气价格联动机制。


